
附件 B 

本 港 社 会 企 业 的 发 展  —  工 作 计 划  

(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)  

可 进 一 步 展 开 工 作 的 范 畴  跟 进 工 作  

( I )  确 立 社 会 企 业 的 价 值 及 争 取 公 众 支 持  

就本港社会企业的发展进行研究。   中 央 政 策 组 已手 研 究 本 港 社 会

企 业 的 发 展 ， 预 计 中 期 报 告 可 于

二零零六年年初完成。  

联 同 促 进 残 疾 人 士 就 业 咨 询 委 员 会

合力在香港推广社会企业。  

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与 促 进 残

疾 人 士 就 业 咨 询 委 员 会 和 扶 贫 委

员会的委员举行集思会。  

举 办 论 坛 以 加 深 市 民 对 社 会 企 业 的

认 识 ， 并 邀 请 商 界 和 更 多 社 会 人 士

参 与 研 究 可 否 利 用 社 会 企 业 协 助 健

全失业人士。  

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举 行 午

间座谈会。  

 将 会 与 私 人 机 构 ／ 专 业 界 别 、 公

共 机 构 、 政 府 部 门 和 非 政 府 机 构

等举行其它交流会。  

 现 正 计 划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初 举 行

社会企业会议。  

 现 正 计 划 有 关 社 会 企 业 的 宣 传 活

动。  

( I I )  建 立 有 利 的 环 境   

向 在 政 府 总 部 及 地 区 层 面 负 责 公 共

项 目 采 购 的 人 士 推 广 社 会 企 业 概

念。  

 为 负 责 公 共 项 目 采 购 的 人 士 及 在

这 方 面 有 经 验 的 社 会 企 业 举 办 交

流会。  

研 究 在 地 区 层 面 及 特 定 范 畴 妨 碍 社

会企业发展的行政问题。  

 现 正 探 讨 社 会 企 业 在 地 区 层 面 及

特定范畴的发展潜力。  

考 虑 可 否 利 用 社 会 企 业 协 助 健 全 失

业人士。  

 收 集 有 经 验 的 非 政 府 机 构 的 意

见 ， 以 争 取 支 持 ， 并 研 究 对 政 策

的影响。  

( I I I )  方 便 营 商 及 支 持  

考 虑 提 供 资 助 ， 支 持 残 疾 人 士 以 外

的弱势社开办社会企业。  

 现 正 研 究 拨 款 资 助 的 准 则 及 对 现

有种子基金计划拨款的影响。  

装 备 和 推 动 社 会 企 业 家 ， 包 括 加 强

培 训 、 建 立 业 务 学 习 网 络 、 交 流 国

际间的最佳做法等。  

 探 讨 如 何 培 育 及 加 强 培 训 本 港 的

社会企业家。  

 考 虑 如 何 在 香 港 设 立 社 会 企 业 资

源中心／网络。  

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与

中 小 型 企 业 委 员 会 和 扶 贫 委 员 会

的委员举行集思会。  

 


